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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欢迎各组员及政府部门代表出席二零一八至二零一九年度中西区地区小型工程工作小组第七次会议。
第1项：通过会议议程
2. 小组通过会议议程。
第2项：通过二零一九年三月一日地区小型工程工作小组会议简录
3. 小组通过二零一九年三月一日地区小型工程工作小组会议简录。
第3项：二零一八至二零一九年度地区小型工程计划建议项目
（地区小型工程工作小组文件第12/2019号）
4. 维修及美化坚尼地城配水库游乐场
4.1 文件由杨开永议员提交及向组员介绍文件。
4.2 杨学明议员指该游乐场的使用者人数虽少，但接近民居，建议署方研究能否容许团体在坚尼地城配水库和摩星岭配水库的上盖举办活动。
4.3 康文署陈淑芬女士指已咨询水务署意见，为免影响配水库的食水供应，在配水库上只可进行跟进的维修工程，鉴于水务署在配水库上改动现有设施及设置其他设施有严格限制，署方只可进行有限度的工程。建筑署已于3月完成维修大门和铁丝网工程，水务署亦已清除铁柱上杂草，建筑署并安排于六月中为球场修补地面裂缝、翻髹界线和更换损坏的长椅。此外，就陈捷贵议员早前建议把上址改为网球场，陈女士指水务署认为建议在技术上不可行。她表示欢迎议员提出其他建议，供署方研究。
4.4 主席查询能否在上址铺设草皮。
4.5 康文署陈淑芬女士指此建议有机会影响食水供应。
4.6 陈捷贵议员指中西区仍未有网球场，希望组员提议适合的位置。
4.7 主席建议组员就上址用途提供意见，并查询上址的长椅数目，及能否再增设长椅。
4.8 康文署陈淑芬女士回复需视乎该处有否足够空间。
4.9 中西区民政事务专员黄何咏诗女士建议康文署研究容许在上址进行一些不需特别设施的新型活动。
4.10 陈捷贵议员补充该处没有路灯，蚊患亦严重。
4.11 陈学锋议员表示上址接近观龙楼居民，不宜在该处举行晚间活动，以免产生噪音。
4.12 杨开永议员表示只期望改善该处设施，供市民日间使用。
4.13 主席问可否要求水务署改善该处的设施。
4.14 中西区民政事务专员黄何咏诗女士指曾与水务署讨论，但该署表示不会有改善工程。
4.15 康文署陈淑芬女士补充康文署将在该处进行小型修补工程。
4.16 经讨论后，小组通过将工程列为优先项目。
5. 坚巷花园加设水机
5.1 文件由伍凯欣议员提交及向组员介绍文件。
5.2 康文署陈淑芬女士表示署方在本年四月二十四日曾与机电工程署和建筑署到上址实地视察，建筑署表示仍需时研究水源和水压的问题，预计可在六月初前完成初步可行性研究，她将在下次会议汇报。
5.3 经讨论后，小组通过将工程列为优先项目。
6. 园艺美化工程（中区）2019-20
6.1 文件由康乐及文化事务署提交，并由康文署陈淑芬女士向组员介绍文件。
6.2 
郑丽琼议员查询是否只会在圣诞节期间进行园艺美化工程。
6.3 康文署陈淑芬女士指会于圣诞节和农历新年期间进行园艺美化。
6.4 主席查询园艺美化工程的确实时间。
6.5 康文署陈淑芬女士指圣诞展期由十二月中开始，农历新年展期则于一月中开始，每段展期约为三星期。
6.6 经讨论后，小组通过将工程列为优先项目。
7. 园艺美化工程（西区）2019-20
7.1 文件由康乐及文化事务署提交，并由康文署陈淑芬女士向组员介绍文件。
7.2 主席查询会否考虑在中西区海滨长廊西区副食品批发市场段进行园艺美化工程。
7.3 康文署陈淑芬女士指该处地点风势较大，会再作研究，如上址适合进行美化工程，将于第八次地区设施管理委员会会议上报告。
7.4 经讨论后，小组通过将工程列为优先项目。
8. 科士街坚尼地城游乐场旁的斜坡维修
8.1 文件由杨开永议员提交及向组员介绍文件。
8.2 民政处文志超先生指翻查地政总署的纪录后，发现上址未有政府部门管理，处方会确认是否由地政总署进行工程，否则处方将与总署工程组研究是否以地区小型工程方式跟进。
8.3 杨开永议员指该路段过往使用地区小型工程拨款进行改善工程。
8.4 主席建议处方须留意去水问题。
8.5 陈捷贵议员建议于该处加建石壆。
8.6 陈学锋议员指须注意环境清洁问题，该处日照不足，容易因积水长出青苔导致地滑，令路人跌倒。
8.7 杨开永议员查询有否需要巩固斜坡，防止水土流失。
8.8 主席要求民政处文志超先生与地政总署再作跟进。
8.9 中西区民政事务专员黄何咏诗女士表示可先由处方处理地滑问题。
8.10 经讨论后，小组通过视乎管理的政府部门，再探讨工程优先次序。
9. 永乐街美化工程
9.1 文件由民政事务处提交，并由民政处文志超先生向组员介绍文件。
9.2 中西区民政事务专员黄何咏诗女士指在第七次地区设施管理委员会曾讨论有关计划，她早前亦与相关商会讨论初步方案，商会亦支持有关计划。她指有关商户期望工程改善街道环境，例如改善路灯设计、用马赛克地砖拼凑出展现本区特色的图案等。她期望与总署商讨后，能给予年青设计师更多机会参与地区小型工程的设计工作，以提供崭新构思供路政署考虑。
9.3 主席提醒永乐街有不少搬运工人上落货，展开工程前须做好协调工作。
9.4 中西区民政事务专员黄何咏诗女士指将分阶段进行工程项目。
9.5 陈捷贵议员建议参考外国唐人街的设计，在上址兴建牌坊。
9.6 中西区民政事务专员黄何咏诗女士指与年青设计师商讨后，认为牌坊式设计未够新颖，建议由设计师设计具艺术特色和实用的地标装置，例如可用作展览的流动装置。
9.7 经讨论后，小组通过将工程列为优先项目。
10. 要求石山街坚尼地城小区综合大楼增添厚地席数量
10.1 文件由张国钧议员提交，并由陈学锋议员向组员介绍文件。
10.2 民政处文志超先生指坚尼地城小区综合大楼的同事将按恒常做法更换地席。
10.3 陈学锋议员查询会否增加地席的数目。
10.4 中西区民政事务处高级行政主任（地区管理）莫智健先生指会运用恒常开支增加地席数目。
10.5 中西区民政事务专员黄何咏诗女士查询期望增加多少地席。
10.6 陈学锋议员表示有瑜伽班的学员反应地席数目不足，‎会再征询瑜伽班学员的意见。
10.7 杨开永议员希望有足够的地席供所有瑜伽班的学员使用。
10.8 经讨论后，小组通过将工程列为优先项目。
11. 中西区美化工程 - 壁画及楼梯画
11.1 文件由民政事务处提交，并由民政处文志超先生向组员介绍文件。
11.2 中西区民政事务专员黄何咏诗女士补充处方就工程的位置持开放态度，指现时的工程地点由议员早前提出，面积较大及历史悠久。就设计方案，她建议可邀请非政府机构具有美术天份的伤健儿童设计划作，或邀请负责「起动九龙东」计划的艺术家参与计划。她指后者虽然成本较高，但中西区地区小型工程资源充足，故认为个别重要地点可由设计师负责，过程仍会邀请学生参与，而其他相对较小型的位置则邀请本区年青人协助。
11.3 郑丽琼议员问是否需要进行招标邀请艺术家合作。
11.4 中西区民政事务专员黄何咏诗女士回复需要进行招标邀请报价，并指需要选择风格合适的设计师。
11.5 郑丽琼议员建议处方参考湾仔修顿球场的壁画效果。
11.6 中西区民政事务专员黄何咏诗女士表示可按地区特色所需，选取不同风格的艺术作品。
11.7 陈学锋议员支持计划，指现有的壁画落成已久，严重褪色，有碍观瞻，亦有壁画仍未完成。他强调新的壁画除需有主题及美观外，工程亦要留意壁画的耐用性，并关注贴纸式壁画的保养情况。他认为在日晒雨淋的位置应以油漆绘画，以保存更久。
11.8 叶永成议员支持计划，但指有市民曾经因个别壁画状况不佳，亦非由著名艺术家创作，反映效果欠理想。他亦指山市街的楼梯狭窄，该处的壁画近来被维修工程的黄色漆油沾污，建议处方在工程前应与路政署商讨，先改善路面情况。他亦赞成以油漆绘画，设计内容亦应与小区相关。
11.9 杨学明议员表示第三街游乐场有纪念香港回归十周年的壁画，但缺
乏维修，现况欠佳，期望是次工程能美化该处，并为壁画日后维修保养定立时间表。
11.10 中西区民政事务专员黄何咏诗女士备悉议员的意见，并会根据个
别位置的情况，研究以张贴壁画或油漆绘画的形式进行美化。
11.11 经讨论后，小组通过将工程列为优先项目。
12. 美化坚尼地城海傍
12.1 文件由陈学锋议员、张国钧议员和杨开永议员提交，并由陈学锋议员向组员介绍文件。
12.2 民政处文志超先生表示上址由运输署管辖，将联同总署工程组与相关议员视察上址，确认改善工程的范围及项目。
12.3 陈学锋议员表示上址过往人迹罕至，但自中西区海滨长廊启用后，人流增加，但现况有欠理想。
12.4 郑丽琼议员建议设立显示该处是属于中西区海滨长廊何段的指示牌。
12.5 主席表示已设置相关的指示牌。
12.6 中西区民政事务专员黄何咏诗女士指本年暑假将开放中西区海滨长廊东边街北停车场至中山纪念公园段，届时路政署将重新规划由山道至水街之间的指示牌，处方亦打算设置特色标志图案，以显示该处为中西区海滨长廊的哪一路段。她亦指行经该处的以年青人为主，建议邀请设计系的学生，设计特色长椅及美化地砖。
12.7 陈学锋议员建议处方与巴士公司商讨，迁移该处的保安休息室。
12.8 杨开永议员表示该处现时并未与中西区海滨长廊贯通，建议设置临时告示牌，通知经过的市民该处仍未开通。
12.9 中西区民政事务专员黄何咏诗女士备悉组员建议并会跟进。
12.10 吴兆康议员赞成设置创意设计的长椅，亦建议在翻新工程期间需配
合附近环境，并关注该处树木的保养工作。
12.11 杨开永议员表示海滨长廊落成后设有公厕设施，建议届时移走巴士
公司设置的厕所。
12.12 中西区民政事务专员黄何咏诗女士提议移除此海傍路段中间竖立
的栏杆，以免妨碍巿民。
12.13 经讨论后，小组通过将工程列为优先项目。
13. 优化坚尼地城泳池休憩处
13.1 文件由叶永成议员、张国钧议员、陈学锋议员和杨开永议员提交，并由叶永成议员向组员介绍文件。
13.2 中西区民政事务专员黄何咏诗女士表示该处适合举办亲子活动，过往的活动亦深受市民欢迎，建议善用该处空间，加设特色设施，营造舞台效果。
13.3 康文署陈淑芬女士表示署方稍后会与民政处再作研究。
13.4 郑丽琼议员建议在该处设置一系列特色长椅。
13.5 中西区民政事务专员黄何咏诗女士补充会与路政署商讨，在该处设置特色栏杆。
13.6 经讨论后，小组通过将工程列为优先项目。
第4项：地区小型工程计划推行进度报告
（地区小型工程工作小组文件第13及14/2019号）
14. 地区小型工程工作小组文件第13/2019号
14.1 第1项：在中西区内休憩场地加设荫棚
14.1.1 康文署陈淑芬女士表示由于永利街休憩处和永利街休憩花园并不适宜加设荫棚，因此建筑署建议在光汉台花园和九如坊儿童游乐场作为安装荫棚的新选址。
14.1.2 郑丽琼议员查询荫棚能否挡雨。
14.1.3 康文署陈淑芬女士指荫棚可挡雨，并表示获小组委员支持后，署方将与建筑署跟进计划，并尽快展开工程。
14.2 第2项：在光汉台花园及九如坊儿童游乐场加装饮水机
14.2.1康文署陈淑芬女士表示九如坊儿童游乐场加装饮水机的工程已于二月完成，现正待水务署验水测试通过后，便可开放给市民使用；光汉台花园的安装工程已于三月下旬展开，预计六月完成，届时水务署亦将会进行验水测试。
14.3 第4项：在康文署辖下康乐及休憩场地进行紧急及小额改善工程（2018/19年度）
14.3.1 康文署陈淑芬女士表示光汉台花园进行的照明系统节能工程和在薄扶林道游乐场进行的梯边防滑改善工程已于三月完成。
14.4 第6项：在西湖里游乐场及蒲鲁贤径临时游乐场加设饮水机工程
14.4.1 康文署陈淑芬女士表示水务署已批核西湖里游乐场工程的相关水管图则，工程部门将尽快展开工程；蒲鲁贤径临时游乐场的工程已于四月下旬完成，正等待水务署完成验水测试。
14.4.2 主席查询水务署验水测试所需要的时间。
14.4.3 康文署陈淑芬女士指验水测试所需时间需视乎水务署的工作进度。
14.4.4 主席要求康文署敦促水务署加快进度。
14.4.5 中西区民政事务专员黄何咏诗女士补充民政处可适时提供协助。
15.
地区小型工程工作小组文件第14/2019号
15.1正推行之工程计划–摩星岭旅游设施设置工程
15.1.1
民政处文志超先生向议员展示及介绍顾问提交的四款信息牌设计。信息牌的款式以炮台、兵营和士兵等设计响应主题；内容以地图为主，务求清晰指示路径位置，亦附有遗址当年情况的文字解说和照片。信息牌的制作物料未定，但为配合周边环境，支柱将以木材颜色为主或附有木纹的设计。他表示如议员同意有关设计，处方将通知顾问进行招标。
15.1.2 主席建议在数据牌加上二维码。
15.1.3 民政处文志超先生指所有新设计的信息牌上均会加上二维码。
15.1.4 中西区民政事务专员黄何咏诗女士认为现时的设计较为单调，正积极与总署商讨，希望可弹性容许处方直接招标，物色更合适的设计。
15.1.5 主席表示整体设计较为古板。
15.1.6
郑丽琼议员指是次设计款式新不如旧，亦较公式化。
15.1.7陈学锋议员认为是次顾问提供的新设计比以往的更强差人意，效果难以接受。
15.1.8中西区民政事务专员黄何咏诗女士建议先开展项目，处方会向总署提议不同的方案，例如由处方招标聘请设计师设计信息牌款式，再交由工程部门制作，以响应议员及巿民的意见，令设计更符合地区特色。
15.1.9陈学锋议员同意何专员的建议，期望有更合适的信息牌设计，亦指工程计划提议多时，但仍未有进展。
15.1.10
主席同意何专员的建议，希望处方能尽快统筹设计及工程细 
节。
15.1.11
民政处文志超先生表示有关计划的拨款申请已获通过，待议
会同意设计后，便可以展开招标程序。
15.1.12
主席查询工程时间表。
15.1.13
民政处文志超先生指处方正寻找适合的设计师及收集不
同的设计概念，稍后才会展开招标程序，预计招标程序
需时不长。
15.2正进行之工程计划–水坑口街天桥底政府土地改善工程
15.2.1 民政处文志超先生表示上址因早前的升降机兴建工程而尚未展开。他补充原先的计划涉及翻新一幢私人大厦的外墙，但地区小型工程拨款不应用作私人大厦的外墙工程，处方与当区的议员商讨后，建议改为在天桥底进行绿化工程，处方将继续跟进。
15.3正进行之工程计划–汇安里绿化区改建为休憩处
15.3.1 民政处文志超先生表示计划原先希望开放该绿化区供市民使用，但由于该处没有设置街灯，因此顾问建议加设电箱和街灯，造价因而大幅上升，初步估计超过二百万元。他表示待有详细的预算后便会呈交议会商讨。
15.4正进行之工程计划–在伊利近街扶手电梯旁增设短椅
15.4.1 民政处文志超先生表示有关工程正在进行之中。
15.5正进行之工程计划–改建丰物道附近海傍地段为休憩用地
15.5.1 民政处文志超先生表示上址已于本年一月二十六日开放给公众使用，与海滨有关的项目亦包括「改建西区副食品批发市场五号码头沿海地带为公众海滨长廊」计划和即将于本年暑假开放的「改建东边街北停车场沿海地带为公众海滨长廊」计划，有关计划均是运用地区小型工程拨款推行。处方期望可以增加地区小型工程的拨款额，以响应议员及巿民的建议，在海滨增设新颖的设施，供市民使用。
15.5.2 中西区民政事务专员黄何咏诗女士补充有组员建议在海滨长廊举办具有教育意义的活动，吸引市民参与。她指处方现时计划在上述三个地点加设崭新的游乐设施，例如「捐山窿」渠管设施、流动货柜活动教室，及设置别具特色的长椅。
15.5.3 郑丽琼议员表示渠务署以往在上址进行海水净化工程计划，建议加设有关的资料牌，教育小区。
15.5.4 中西区民政事务专员黄何咏诗女士回复已书面要求渠务署跟进，现时仍等待回复。
15.6正进行之工程计划–山市街行人电梯旁行人路面上加建上盖
15.6.1 民政处文志超先生表示顾问现正与路政署研究，解决地底设施和上盖设施重量的技术问题。
15.7正进行之工程计划–兴建连接薄扶林道（宝翠园第三座）至香港大学站之间行人道遮雨屏
15.7.1 民政处文志超先生表示将于五月十七日展开工程。
15.8
正进行之工程计划–中西区文学径传意牌设置工程
15.8.1 民政处文志超先生向议员展示及介绍顾问提供的三款设计建议
15.8.2 主席表示设计较为奇特，亦欠缺文学特色。
15.8.3 郑丽琼议员表示设计形状不规则，容易引起安全问题。
15.8.4中西区民政事务专员黄何咏诗女士指三款设计未如理想，会再积极与总部商讨，希望由处方统筹设计工作，但设计费用或会因而提高，询问组员是否接纳此方案。
15.8.5 陈捷贵议员同意何专员的建议，但希望每位文学家的传意牌均有不同的设计。
15.8.3 陈学锋议员同意何专员的建议，亦指可参考中山史迹径的做法，以每位文学家的著作内容为设计蓝本，制作特色传意牌。
15.9
正进行之工程计划–中环楼梯街与弓弦巷交界空地兴建为休憩用地工程
15.9.1 民政处文志超先生表示上址有一棵大型树木，其树冠已差不多覆盖该处大部份地方。该树亦有一条大型枝干紧靠着现有上盖，树艺师正评估树木的生长状况，初步显示有需要砍伐树枝，待完成报告后便会展开工程。他亦指上址没有电力供应，设置电箱前需要解决铺设电缆的问题，工程组现正与港灯公司研究。
15.10 正进行之工程计划–中环至半山行人扶手电梯旅客告示牌及干德道旅游信息地图牌设置工程
15.10.1 民政处文志超先生表示干德道部份的工程已经完成，处方将会与工程组再到上址研究旅游信息地图牌设置的位置。
15.11 正进行之工程计划–香港大学站C1出口附近行人过路设施改善工程
15.11.1 陈捷贵议员表示现正就计划咨询香港大学的相关人员。
15.11.2 中西区民政事务处高级行政主任（地区管理）莫智健先生表示有关工程尚未开始。
15.11.3 民政处文志超先生表示初步计划是会分阶段进行工程。
15.11.4 陈捷贵议员查询何时围封街板。
15.11.5 民政处文志超先生回复现正进行招标程序，待招标完成后会尽快展开工程。
15.11.6 民政事务总署工程督察（香港）2颜选华先生补充署方会在收到标书后作工程估算，现正跟进及研究标书内容。他表示配合工程进度，将会在上址兴建一条临时行人路供市民使用，并会就临时封路安排，预先通知和咨询议员。
15.11.7 陈捷贵议员建议工程在香港大学假期期间进行。
15.11.8 民政事务总署工程督察（香港）2颜选华先生备悉议员意见及会跟进工程进度。
第6项：地区小型工程计划建议研究进度报告
（地区小型工程工作小组文件第15及16/2019号）
16. 地区小型工程工作小组文件第15/2019号
16.1 第1项：中西区区内公园及休憩处的露天座椅添置挡雨檐蓬
16.1.1 康文署陈淑芬女士表示建筑署已完成香港佐治五世纪念公园扩阔荫棚上盖的设计，及其相关的地基修改方案，署方将会尽快咨询港铁公司的意见。
16.2 第2项：要求加高科士街临时游乐场足球场的挡波网
16.2.1 康文署陈淑芬女士表示署方参考深水埗枫树街游乐场加高挡波网设计，并于四月把有关资料转交建筑署研究，但建筑署回复有关设计并不适合在科士街临时游乐场足球场的设置，因此需要再研究其他可行方法。
16.2.2 杨开永议员表示上址有很多儿童经过，对路过的儿童有潜在危险，建议封闭部份足球场顶部。
16.2.3 康文署陈淑芬女士回复署方曾多次就相关建议与建筑署商讨，但建筑署暂时未能提供一个实质的解决方案。
16.2.4 中西区民政事务专员黄何咏诗女士建议文志超先生与建筑署联络，安排与康文署透过会议商讨方案。
16.3 第3项：摩星岭第三号休憩处增设健身设施
16.3.1 康文署陈淑芬女士表示署方已完成报价程序，部门的技术小组将进行工程审批，预计下次会议提交地区小型工程拨款申请。
16.4 第4项：坚道花园西摩道入口加设无障碍通道
16.4.1 康文署陈淑芬女士表示由于工程范围涉及路政署管辖的斜坡，路政署亦曾表示需于工程前完成斜坡稳固工程。建筑署已估算工程总额超过440万元，工程时间亦估计超过26个月。署方已积极与相关的工程部门研究，发现仍需解决多项工程问题，例如受影响树木的护养方案、受影响设施的开放安排、日后无障碍通道和斜坡的维修保养安排和相关的经常性开支，亦需要支付工程展开前的可行性研究费用，因此最终费用估计将会超过440万元。陈女士补充现时坚道花园的坚道出入口设有无障碍通道，小组委员可按实际情况再作考虑。
16.4.2 郑丽琼议员表示每日都有轮椅使用者前往坚道花园做运动，而由坚道前往该处的使用者问题不大，但经西摩道前往花园的人士则需经过马路，情况较为危险。郑议员已知悉加设无障碍信道工程并不可行，惟建议改为在坚道出入口处加设指示牌，指示无障碍信道的位置。
16.4.3 康文署陈淑芬女士备悉意见并会跟进。
16.5 第5项：卑路乍湾公园西边的凉亭（近儿童游戏设施附近）加装风扇
16.5.1 康文署陈淑芬女士表示署方需与建筑署研究后，再作报告。
16.6 第6项：城西公园加设饮水机
16.6.1 康文署陈淑芬女士表示由于建筑署尚未解决在饮水机加设上盖的问题，现正待机电工程署回复有哪种饮水机适合在上址安装，署方会在下一次会议再作报告。
16.6.2 中西区民政事务专员黄何咏诗女士建议文志超先生与建筑署及康文署代表出席会议，一并商讨所有与建筑署相关的地区小型工程计划。
17.  地区小型工程工作小组文件第16/2019号
17.1第1项：歌赋街、美轮街、善庆街美化工程
17.1.1 民政处文志超先生表示路政署现希望使用地区小型工程的拨款进行工程，并会将工程预算呈交至稍后的地区设施管理委员会会议，向委员会申请工程拨款。
17.1.2 郑丽琼议员查询是否由区议会负责工程费用。
17.1.2 民政处文志超先生回复由区议会负责工程费用，路政署负责完成此项工程。 

17.2
第2项：绿化水街公厕
17.2.1 民政处文志超先生表示食物环境卫生署将于本年第三季展开工程，并且不需动用地区小型工程拨款。
17.3
第3项：重新粉饰太子台19号旁卑利街入口两边的石柱
17.3.1 民政处文志超先生表示古物咨询委员会于去年九月把上址列为三级历史建筑，但由于上址位于私人地段内，处方咨询古物咨询委员会后，认为在私人地段内的历史建筑应交由业权人负责修补工作。古物咨询委员会和政府的角色是提供专业意见，若相关业权人有意进行修复工作，则可向古物咨询委员会寻求意见。此外，由于工程组未有修复古迹的专业知识，建议秘书处致函古物咨询委员会，表达中西区区议会对有关古迹的关注，希望古物咨询委员会可以主动联络相关业权人统筹修复事宜。
17.3.2 主席同意致函古物咨询委员会。
17.4
第4项：半山罗便臣道71-73号旁（西面）石级加设扶手栏
17.4.1 民政处文志超先生表示石级坐于落罗便臣大厦和奔驰花园的业权范围内，初步建议将扶手设于罗便臣大厦的业权范围内。由于该石级一直有开放予公众使用，且使用人数众多，因此处方已向总署要求以地区小型工程方式，进行加设扶手工程。总署指有关工程必先获得罗便臣大厦方面的书面同意后，方会考虑批准工程，故处方将寻求罗便臣大厦业主立案法团同意，以进行加设扶手工程。
17.5
第10项：搬迁皇后大道西行人路的电箱；

第17项：搬迁大道西/水街交街行水路上的电箱
17.5.1 主席查询有关计划的最新进度。
17.5.2 民政处文志超先生指运输署表示有关电箱是供附近的交通灯之用，运输署亦知悉有议员要求搬迁电箱，但由于港灯公司现正进行电线工程，运输署需待有关工程完成后，才可搬迁电箱。
17.6
第12项：旧山顶道至克顿道的行山径优化工程；第13项：维修荷湾径的行山设施
17.6.1中西区民政事务专员黄何咏诗女士表示有关计划涵盖范围广阔，并且横跨湾仔区和中西区，建议杨哲安议员收集居民意见，以了解居民希望优先处理属于中西区内的哪些位置，并由该处开始逐步改善情况。
17.6.2 杨哲安议员表示在旧山顶道至克顿道行山径的个别位置是完全没有安全设施，建议在个别位置加设亮度适合的路灯。杨议员亦表示荷兰湾径接近中西区的一段情况较差。
第6项：其他事项
18.
中西区民政事务专员黄何咏诗女士表示处方计划本年下旬美化中西区往返半山扶手电梯，及连接交易广场至无限极广场的天桥段，初步构思会于地面张贴具教育意义的内容，介绍本区的历史和建筑。
第7项：下次会议日期
19.  秘书处将于稍后通知各组员下次会议日期。
20.  会议于下午五时结束。
中西区区议会秘书处
二零一九年六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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